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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业大学（计算机科学

与技术学院

/软件学院
）文件

浙工大计算机（软件）学院〔2022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
一流学科攀登工程杰出研究生评选办法》

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、各班级：

现将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一流学科攀登工

程杰出研究生评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一流学科攀登工

程杰出研究生评选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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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/软件学院

2022 年 1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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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

一流学科攀登工程杰出研究生评选办法

为进一步培养研究生创新兴趣、发扬创新精神、提升创新

能力，经学院研究决定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（以

下简称“学院”）评选“杰出研究生”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计划评选杰出研究生者，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:

1．申请人须为我校全日制在读博士或硕士研究生（含留

学生）。

2．无违法违纪记录，无学术不端行为。

3．具有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。

第二条 每年评选 15 名杰出研究生，其中博士生不超过 5

名，硕士生不超过 10 名。杰出研究生奖金数额为 2000 元/生。

第三条 评选标准：

1．学术论文：发表（含录用）的期刊或会议论文；

2．学术专著：出版与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专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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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发明专利：公开/授权发明专利；

4．标准：发布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团体标

准；

5．竞赛获奖：参加各类科技竞赛获得奖励名次；

6．科研项目：作为负责人参加浙江省教育厅、新苗计划

等科研项目并取得良好的成果；

7．发布开源项目、开源软件等其它创新成果。

第四条 评选程序：

1．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，并提供相关

成果的证明材料；

2．学院对材料进行审核并公示；

3．学院组织杰出研究生评审会，采取现场答辩方式考核；

4．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定；

5．公布评选结果。

第五条 若发现在荣誉称号评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

为、学术不端行为者，一经查明，即撤销获奖资格及奖励。

第六条 已获“杰出研究生”荣誉称号的研究生，原申请

成果不得重复用于新一轮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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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相关学术成果第一署名单位为浙江工业大学计算

机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。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，或者导师

第一作者（含二导师）且研究生为第二作者。优先考虑研究生

为第一作者的论文；对于研究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，不能多于

1篇。

第八条 学院每年根据一流学科攀登工程的经费预算，划

拨一定金额对上述奖项进行奖励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

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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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/软件学

院

2022 年 11 月 2日印发


